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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评价设施 

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

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、安全、高效执行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评

价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（以下简称“MSAF 设施”）开放课题基

金管理，依据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》（发改高技

[2014]2545号）、《高等学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开放课题基金宗旨在提升 MSAF设施的开放共享程度，提

高材料服役安全领域的交叉融合。 

第三条 开放课题依托 MSAF 设施建设内容，面向国内外科研机构

及相关领域的设施用户。主要分为两类：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。 

第四条 申请项目需充分利用 MSAF 设施建设内容与国家材料服

役安全科学中心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申请人与联系人 

第五条 申请人应为 MSAF设施的法人单位之外的研究人员。MSAF

设施法人单位的固定人员应担任课题联系人。 

第六条 鼓励申请人与 MSAF 设施法人单位的固定人员合作参与

课题研究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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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除 MSAF设施法人单位外，课题申请人及合作人员的单位

最多为 2个。 

 

第三章  课题管理 

第八条  申请课题必须符合开放课题基金指南，学术思想新颖、

立论根据充足、研究目标明确、研究内容具体、技术路线合理。 

第九条  开放课题执行期限一般为 1至 2 年。 

第十条  每个课题申请人每年最多可申请一项开放课题，项目结

题后可连续申请。 

 

第四章  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

第十一条  开放课题经费分为科研业务费用和配套实验机时费

用。科研业务费用将外拨到项目承担单位，主要用于材料费、测试化

验加工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

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。科研业务费用中测试化验加

工费一般仅支持北京科技大学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（简称国家

科学中心）无法完成的业务费用，且一般不列支设备费、燃料动力费。

配套实验机时费用由国家科学中心管理，不外拨给课题承担单位，根

据课题申请书及实际情况与国家科学中心实验中心结算实验机时费

用。 

开放课题的主要研究实验成果应在国家科学中心 MSAF 设施中完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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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项目负责人是该课题资金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应严格

遵守国家和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财务规章制度，对资金使用的真实

性、相关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接受上级部门和相

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第五章  流程管理 

第十三条  申请人认真填写《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评价设

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》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

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申请书。 

第十四条  申请书由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组织专家组进

行评审，专家组本着客观公正、择优资助的原则进行审核，并确定资

助项目和金额。 

第十五条  开放课题进行过程中，应按要求提交中期进展报告。 

第十六条  开放课题完成后，必须在 1 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，并

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。提交的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结题报告（研究内容的完成情况）； 

（二）由资助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、论文、著作、申请专利、

成果鉴定，以及后续的论文和成果； 

（三）研究工作中的研究报告、真实技术记录、数字、图片、软

件、程序和其它资料； 

（四）课题经费结算表。 

第十七条  如有特殊情况，课题负责人应在课题完成前 2个月提

出延期申请。 



4 

第十八条  国家科学中心组织专家对结束的开放课题完成情况

进行评议。 

第十九条  根据上级要求，课题承担单位应配合完成开放课题的

资金审计工作。 

第六章  知识产权要求 

第二十条  资助项目在执行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包括发表论

文、专著、专利、标准、奖励等，必须标注“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

研究评价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课题基金”资助。 

第二十一条  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应归

项目承担单位和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所有。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管理办法由国家科学中心负责解释。 


